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发电机出租出售
收旧机械 13588608700

厂房出租
古 山 镇 堰 塘 工 业 区
2100㎡底层厂房出租，
独 门 独 户 ，水 电 齐 全 。

联系：18757899276
办公室出租

总部中心金松大厦 16 楼
办公室出租，大平房，视
野 佳 ，有 车 位 ，租 金 面
议 。 联 系 ：

13777531615，611615
厂房出租

东永一线省道旁南马工
业区单层厂房 4700㎡可
分租。有配套员工宿舍
和办公室。税收高的租

金便宜。联系人：朱小姐
13967923506，713923

厂房出租
体 育 馆 旁 有 300 ㎡ 至
800㎡厂房出租，分租优
先 。 13735708390，

698390
厂房出租

古山镇（方岩大道）墁塘
村路口整幢五层出租，合
计 1880 ㎡ ，
13806770108

( 2023)浙0784民初2453号

被告:陈梅蕊(又名“陈莓蕊”)，女，1961
年 6 月 17 日 出 生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610617232X)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 759 号。被告:应飞
杭，男，1957 年 3 月 24 日出生(公民身份号

码:33072219570324231X)，汉族，住浙
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 759 号：原告吴

红成与被告陈梅蕊、应飞杭民间借贷纠纷一
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们去向不明，无法直

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
(2023)浙 0784 民初 2453 号民事判决书。

判决内容如下：一、由被告陈梅蕊归还原告

吴红成借款本金 36000 元并支付利息(利息

从 2015 年 3 月 2 日起按月利率 15%计算至

2020 年 8 月 19 日止，从 2020 年 8 月 20 日

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

止），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

毕；二、驳回原告吴红成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

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

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

195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2350 元，由被

告陈梅蕊负担 2300 元，由原告吴红成负担

50 元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

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则视
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

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提起上诉，本判决
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23)浙0784民初2451号

被告:李献，男，1972 年 10 月 5 日出生
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210052613)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前仓镇石角村 65 号：原告吴美红与

被告李献离婚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

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

向你公告送达本院(2023)浙0784民初2451
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:准予原告吴

美红与被告李献离婚。案件受理费300元，

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700 元，由原告吴美红

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

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则视
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

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逾期未提起上诉，本判
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628号

应兴帮、胡慧燕(均住浙江省永康市永
康市古山镇墁塘村环村北路 12 号，公民身

份号码分别为：330722197109283812、
330722197109052141)：原告应银凤与

被告应兴帮、胡慧燕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经

审理终结。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
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浙 0784 民 初

2628 号判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被告应兴帮、

胡慧燕支付原告应银凤代偿款 242802.72

元并支付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23 年 5

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

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

际付款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

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应兴帮、胡慧燕未按本

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

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

利息。案件受理费4942元，公告费400元，

合计 5342 元，由被告应兴帮、胡慧燕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

人民法院；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
日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

交上诉状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

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
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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